附件2
部门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项目资金有关账目，收集整理项目资金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股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总结。2022年我部门预算安排共计69.32万元，分八个项目进行拨付：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运营经费18.63万元; 日常公用-利息收入0.43万元; 2022年第一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2万元;2022年第三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2万元; 拨付供销社盐业体制改革工作经费20万元; 2022年度盐业公司场地、库房租赁费8.43万元; 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17.14万元；追加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0.69万元。项目经费全部拨付到我单位，按预算执行。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项目经费预算、支出等一律经财务审核，审核合格后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建立检查督办制度，对执行不力、推诿拖沓，没有及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提出改进意见，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2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我单位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统计工作的要求部署，狠抓重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维护全区和谐稳定，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做出了贡献。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运营经费：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运营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产权交易中心4名人员经费及办公经费，保障农村产权交易正常进行。该项目经费共计18.63万元，及时完成支出任务，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
日常公用-利息收入：区供销社2022年存在利息收入，主要用于我单位办公经费。该项目经费共计0.43万元，及时完成支出任务，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
2022年第一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2022年第一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主要用于通过维护铁路护路工作，保障区政府信访稳定工作。该项目经费共计2万元，及时完成支出任务，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
2022年第三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 第三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该项目主要用于解决供销社系统内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各项工作稳定；解决供销社系统内人员上访工作，维护区政府信访工作的稳定。该项目经费共计2万元，共计支出1.99万元，较好的完成了绩效目标。
拨付供销社盐业体制改革工作经费：拨付供销社盐业体制改革工作经费主要用于提高盐业公司体制改革20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保证盐业公司工作正常运转。该项目经费共计20万元，及时完成支出任务，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
2022年度盐业公司场地、库房租赁费：2022年度盐业公司场地、库房租赁费主要用于2022年1-12月份盐业公司经营场地、库房租赁费的支付，保障20名工作人员的工作正常运转。该项目经费共计8.63万元，及时完成支出任务，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
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确保9名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发放到位，保障军转干部安置稳定。该项目经费共计17.14万元，及时完成支出任务，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
追加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追加提前下达2022年省级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确保9名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资金发放到位，保障军转干部安置稳定。该项目经费共计0.69万元，及时完成支出任务，较好的实现了绩效目标。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根据通知要求，我部门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绩效目标立项合理、指标明确，项目资金全部到位。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质量有保障、项目效益明显，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各项工作均已完成，2022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5分以上，评价结果为优。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为落实好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我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对进展缓慢，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及时进行协调，提出整改措施，确保项目正常运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一） 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二） 专款专用。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
（三）加强监督。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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